全国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填写注意事项

1．本表须自行下载统一用A4型纸双面打印后，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，也可在计算机上填写后直接打印，原表中所有字体不得更改，填写字体为楷体。
2．第1页：“免试生登记表”中与报名、接收单位有关信息，如考生报名号、考生编号、接收推免生（含直博生）单位名称、单位代码、院（系、所）名称、院（系、所）代码、学科、专业名称、专业代码、研究方向、指导老师、接收推免生（含直博生）单位地址和邮编等暂不填写，推荐学校代码为10022。
3.第3页：个人信息要求真实准确，姓名生日与户口、身份证一致，所有必填项目不可缺少（包括相片），否则审核不通过将取消资格。户口所在地一栏，若户口迁到学校，则填“北京市”;若户口没有迁到学校，则填原户口所在地。

4.“被推荐学生在本专业所有学生中综合测评名次”一栏填写的是专业综合排名，而不是专业成绩排名。（本栏目空着，由教学办公室统一填写）。
5.所在学校意见由教务处统一填写盖章。

6.接收单位意见待学生交回接收单位后，由对方单位(学校)完成。

7.请按时交表，上报名单以交回表格为准，凡不按期交表者视为自动放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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